
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轉系審查標準 

(110年 2月 25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) 

學院別 工學院 

學系別 資工系 

階段 轉入二年級 

名額 5名(核定可接受陸生申請) 

學業成績 學年學業平均總平均在全班前

50%(含)以內 

要求先修科目名稱及分數  

其它標準  

備註 
一、 本學系得視實際需要，通

知申請者面視。 

二、 合於申請資格者首先由本

系學士班事務委員初審，

有程式設計基礎者優先，

再由系務會議複審，決定

是否錄取。 

 


